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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数字经济。2019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再次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我国实体经济受到较大冲击，数字经济

却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活力。这场战“疫”也是一次行业转型重启的机遇，要主动“化疫为机”，激发数

字经济新动能，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疫情倒逼新旧动能转换，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新亮点

当前，我国面临的内外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稳增长、促转型。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标志着我国已进入“数字经济”红利释放的时代。

数字经济是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不断提高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中国近几年鼓励数字经

济发展在此次防疫抗疫中得到了回报。疫情期间，线上商业模式的活力和优势不仅在微观主体的生产、消

费领域得到了充分展现，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宏观治理方面的表现也十分突出，极大优化了资源配置。

数字经济由“小众”进入“大众”视野，线上购物、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在线医疗、数字信贷、无人机

应用等新型无接触的“宅经济”逆势增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进一步向“线上化”靠拢，有效缓解了疫

情冲击。

随着新冠肺炎在全球范围的蔓延，疫情以一种“危机”的极端方式迫使人们改变传统的产业思维模式，

重新审视数字化转型的紧迫性与可行性。根据麦肯锡公司的测算，疫情时期线上消费每增加的 1个单位中，

61%为替代原有需求，39%为新增需求。新增需求不断影响现有业态，同时也激发大量创新业态，促进生产

生活朝着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比如，制造业企业加速信息化改造，数字工厂、智能车间加快发展；

金融机构推出新型线上线下融合服务，智慧网点、虚拟银行加速落地。联合国的一项研究表明，一个国家

或城市数字化水平超过 75%以后，在不增加投资的情况下，该地区 GDP 增速可以扩大 3.5 倍。未来 10 年，

规模庞大的传统制造业将陆续加大对数字化的投入，积极推进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

算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实施，转型升级将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巨大的市场动力和需求潜力。与此同时，数字

技术正在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由数字经济引领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为经济发展

增添新动能。作为一种新业态，数字经济势必成为新常态下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推动经济发展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战“疫”中孕育新机遇，加快推动江苏数字经济发展

以制造业见长的江苏，在全国较早地启动了网络强省、智慧江苏的行动计划，形成了以徐工机械的数

字制造、联创集团的数字技术、苏宁易购的数字生活、江苏银行的数字金融等为代表的数字产业，充分彰

显了江苏的先发效应。当前，在统筹“两手抓”、夺取“双胜利”的进程中，江苏需立足优势，把握战“疫”

新机遇，激发数字经济的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强化数字基础设施与产业转型的交互共振，构造“虚实融合”的数字生态系统。完备的数字基础设施



是产业在技术大变局中占领先机的必要条件。江苏在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

领域的率先发展，重塑了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等行业，初步形成了数字化产业生态。

江苏的实体经济基础扎实，这是稳增长、促就业的“定海神针”。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深度融合，

需要统筹部署发展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搭建云计算、边缘计算等多元普惠计算设施，

加强未来网络、量子通信网络、窄带物联网等工程建设。以智慧江苏建设为统领，紧扣产业转型升级的内

在需求，推动生产方式向数字化、柔性化、智能化转变，打造分工有特色、产业门类完整、供应链齐全的

产业集群，构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体系。实施“互联网+

小微企业”行动，降低中小微企业应用数字技术的门槛与成本，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基础

设施深入各行各业。通过营造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数字化转型的“小气候”，逐步形成数字经济发展的“大

生态”。

创新数字金融对接实体经济的模式，提升企业“数字画像”的积极性。将金融与产业的良性互动体现

到数字经济中，一方面，有利于全方位展现实体经济生产经营各环节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协助金融服务做

出精准判断；另一方面，有助于金融监管部门及时预警处置企业的金融风险，促进产融良性互动。江

苏打造了全国首家数字普惠金融一体化服务平台与数字资产登记结算平台，首创“物联网+动产融资”

模式。战“疫”期间，各金融机构通过信息双向开放的服务平台开通融资绿色通道、简化融资方式，助力

企业抗疫和复工复产。战“疫”胜利后，江苏仍需加大金融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升级改造“江苏

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吸引全省所有合格金融机构和市县转贷基金公司入驻，借鉴“阿里防疫直采全球

寻源平台”的运作模式，有效对接企业融资需求，打造卓有成效的“江苏样本”。依托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建设，建设立足长三角、面向全球的数字资产交易中心，通过企业资产数字化集成与供应链金融的整合，

推动信息流与商流、物流、资金流的互动流通，共享社会共性资源，实现智能标准化合约，催生新的市场

模式和业态发展。

构建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府”管理体系，以政务数字化助推省域治理现代化。省域治理是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在省域层面的落实和体现。江苏政府数字化转型有较好的前期基础，已建成省市两级智慧江

苏门户平台，成立了省大数据管理中心，省内各地区均已建成“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

数字政府不是简单的数字服务的功能性组件，而是将数据资源集中在一个统一、开放、共享的平台上，

政府充分利用各种内源性和外源性数据资源在线计算，实现精准服务。基于江苏有序的省级统筹推进和相

应的数字基础设施，下一步应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建成上接下联、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全覆盖的数字政府管理体系，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向纵深发展。本着“物理

分散、逻辑集中，全域覆盖、统筹调度，资源共享、自主可控”的原则，构建统一安全的数字化服务云平

台，形成涵盖金融、交通、安全、环保、税务、公安等领域的政务信息资源大数据库，覆盖时、空、物、

人、事、局信息的多维立体系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江苏贡献。

强化大数据、网络平台等相关立法，以完善的“数字法治”为数字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经济的数字化

呼唤法治的智慧化，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法治的支撑和保障。从疫情可以看出，大数据平台、大型网络

平台对防疫抗疫与社会治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这些平台往往也涉及使用者的权益保护，尤其是数据隐

私安全等问题。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营造有利于数字经济持续发展的法治环境已非常迫切。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石油”，具有可复制、可共享、无限增长和供给的特性，在数据的生产、

采集、存储、加工、分析、服务等过程中加强数据资源的确权、开放、流通、使用和保护是数字经济法治



体系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亟需从顶层设计上加快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工作，平衡好国家

主权数据、商业数据和个人数据之间隐私安全保护的需求。此外，还需构建具有江苏本土特色的数字经济

法律体系，开展互联网法院试点，健全数字空间执法机制，在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补充地方立法、扩展

司法解释，逐步建立适应数字空间的规则制定、法律实施和审判执行的地方性管理标准和法规。


